中山公用-物业设施管理协议（1）-2015版

物业设施管理协议
甲方: 中山公用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自愿、诚信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物业管理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以兹遵守：
1、标的物基本状况
鉴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其名下位于         ﹝       卡铺位/以下简称“物业”﹞出租予乙方，并签订了租赁合同,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甲方对上述经营场所进行管理，乙方同意接受上述管理。
2、管理期限
本协议期限为 ** 年，起始日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免租期满后的第一日起计算。本协议期限如与租赁合同期限不一致时，以租赁合同为准。 
3、设施管理费支付
3.1乙方已清楚知悉并认可设施管理费的内容及其收费标准，乙方承诺严格遵守，没有异议。
3.2本协议项下物业的设施管理费实行按月支付制，以转账方式或银行托收结算。
3.3双方约定物业租赁期起始月设施管理费单价为      元/平方米，即物业租赁免租期起始月设施管理费为      元，每     年递增5%。该费用已包含市场外围清洁费、垃圾费等管理费用。甲方不得擅自增加本合同未约定由乙方交纳的费用。【】年物业设施管理费总额为 ***元。
3.4 乙方未按期交纳设施管理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应按未交纳数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15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向乙方追收应缴的设施管理费及市场规定应缴交的其他费用。
3.5乙方应按月交纳上述设施管理费，每月25日前缴纳下月的管理费，甲方收到款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供发票。
甲方收取设施管理费的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中山公用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建行中山市分行

	银行账号：
	44001780352053047041


                                                                                                                                                                                                                                                                                                                                                                       4.其他
4.1乙方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与本协议互为依存，任一合同终止，另一合同也随即终止，甲乙双方没有异议。
4.2甲方以勤勉、尽责之原则对市场日常经营进行管理，维持交易秩序，乙方应自行保管其在市场内的所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交易现金、其他经营设施等），甲方对乙方的财物无管理、保管义务。
4.3乙方声明：在签订本协议时，已完整阅读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内容，且已知悉并了解甲方制定的关于市场经营管理的所有规章制度，愿意承担由于自身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乙方在租赁期内发生违反甲方管理规章制度或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之行为，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暂停经营，停业整顿至正常营业状况。停业整顿期间租金、设施管理费及其他应缴各项费用仍需交纳。
4.5 乙方通讯地址： *******，如通讯地址有变化，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否则，该地址视为文件送达地址。
4.6 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有争议，应先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中山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仲裁庭负责裁决。仲裁的败诉方应承担为解决本争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
4.7本协议未尽之事宜，甲、乙双方日后可协商补充并以书面形式最终确认。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告生效。

附件1：市场大宗物业商户消防安全责任书
附件1：两年设施管理费测算表
甲方（盖章）: 中山公用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乙方（签章）:              
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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